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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实习学生安全管理办法 

 

为加强我校实习学生的安全管理，落实责任，规范工作程序，

确保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要坚持以人为本、教育先行，预防为主、保护学生，明

确责任、管教结合，实事求是、依法办事的原则，做好学生的安

全教育及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学生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

全。 

二、强化安全教育，安全保卫科负责在学生实习前，组织学

生进行法制观念、安全知识、防范技能、校纪校规和实习单位规

章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。 

三、加大监督指导工作，安全保卫科负责对新建实习基地学

生宿舍等安全工作进行审查、监督、检查、指导。 

四、明确责任，强化管理。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处室，

按照实习工作管理办法，加强安全管理，全程跟踪指导，落实安

全管理责任。辅导员是实习学生管理，思想教育，安全管理的第

一责任人。 

五、建立畅通信息渠道，辅导员与学生间的定期联络每月两

次，实习管理部门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经常沟通，及时解决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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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期间的各类问题。实习组长负责提醒和督促实习学生，共同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实习单位和学校有关制度与规定，并每

月与学校联系和沟通两次；经常排查安全情况，及时向辅导员、

指导教师通报。 

六、学生处在学生实习前，针对专业设置、教学安排等实际

情况，按照上级有关规定为学生投保学生实习责任保险。 

七、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时，安全管理部门派专人

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采取必要措施，切实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，

控制事态扩大，并及时向实习单位报告。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和实

习协议规定妥善处理。 

八、实习期间，应严格学生请假制度，特殊情况，须经实习

单位和学校批准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如需租住房屋的要与房主签

订安全协议，确保安全，出现人身伤亡事故责任自负。 

九、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，由心理健康

指导中心负责，可通过网络、电话、通信等方式进行，指导学生

安全、健康、顺利完成实习任务。 

十、无论是学校安排，还是学生自主联系实习单位，实习期

间如发生违法违纪或因个人过失造成事故的，由学生本人负责。 

十一、本办法由学校安全保卫科负责解释。 


